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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财农〔2023〕3 号

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农村

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、盈江县、陇川县、瑞丽市财政局，德宏调查队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

项目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2〕288 号）要求，全面、准

确、及时反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间农业

农村居民收支状况，现将 2023 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

下达你们，具体金额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、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

1。指标待 2023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使用。

请规范资金管理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专款专用，严禁发生挤

占、挪用、截留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。按照绩效管理相关要求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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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绩效目标一并下达，并作为对项目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、结果运

用的依据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下达表

2.2023 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德宏州财政局

2023 年 1 月 6 日

抄送：本局预算科、国库科、预算评审中心。

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6 日印发



附件1

2023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下达表

单位：万元

州（市）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科目
农业农村统计监测和脱
贫县农村住户监测经费

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合计 35.6

国家统计局德宏调查队 2130111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14.2

瑞丽市 2130111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3

梁河县 2130111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7.2

盈江县 2130111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.6

陇川县 2130111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 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5.6

第 1 页，共 2 页



附件2

2023年农业农村统计监测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省级主管部门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査总队

项目目标
预算年度(2023

年）目标

    在全省建立农民收入调査网点，开展对县以上有代表性的农民收入调査。枳极争取国家统计局支持完善我省抽样调査县结构，并结合我省“三农
”区域发展特点和优势产业产值、收入及和其他省（市、区）的差异等，在进一步完善农民收入抽样调査样本代表性基础上，开展对农村常住居民收
入和支出的重点监测。强化数据采集管理，提高数据质量，准确反映我省农村生产发展水平，确保粮食产量、农民收入、农民支出等农村经济发展指
标客观真实，准确可信。开展全省脱贫县农村住户监测调査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反映脱贫县农村居民收支状况、变化趋势和帮扶成效，客观衡量居民
生活改善情况，掌握脱贫县的宏观经济背景和社会发展状况，为科学制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继续推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。

指标类型

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

二级指标 时效指标 质量指标 数量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三级指标 季度及年度数据上报的时效性
日常报表报送质量，指标差错笔
数占记账笔数的比例

调査工作考核情况
统计数据供持续参考使用期
限

使用部门的满意度

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季度及年度各市县数据上报的实际时
间

日常报表审核及数据质量专项检
査

工作实际情况 实际收集到的统计数据 工作实际情况

指标说明
各调査县（市、区）将数据上报州市
调查队，州市调査队于季度末（3、6
、9、12月）25日前上报至调査总队

云南调査总队对报表进行统一审
核，对各县报表中的差错笔数进
行统计，以差错笔数占记账总笔
数的比例作为考核指标，以保证
基础数据质量。

根据云南调査总队《
调査目标管理考核办
法》规定，每年开展
一次考核

统计数据编入年鉴等资料，
可供长期参考使用

数据产品和分析研究
获得国内外用户认可
、得到调査对象认可

指标值 德宏州
各调査县（市、区）将数据上报州市
调查队，州市调査队于季度末（3、6
、9、12月）25日前上报至调査总队

低于10%
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
上

大于1年 大于等于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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